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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公 布 版  

壹、案  由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

股份有限公司，受託經營觀音工業區下水道

系統，營運過程似未依「水污染防治法」規

定辦理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為調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受託經營觀音工業區下水道系統，

營運過程未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辦理，涉有違失等情。

案經本院調查完竣，茲就所涉行政缺失臚列如後： 

一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股份有限

公司受託經營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

廠期間，未妥謀善策以改善設施功能不足情事，致排

放水質未達放流水標準，又逕行埋設暗管排放未經處

理之廢水及污泥，致屢遭罰款並追繳鉅額所得利益，

影響公司聲譽及政府形象甚鉅，並嚴重破壞周遭生態

及污染環境，洵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水污染防治法（下稱水污法）第 7 條第 1 項及第

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、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

物污水處理設施，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面水體者，

應符合放流水標準」、「事業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

面水體者，應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

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，經審查登記，發給排放

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後，始得排放廢（污）

水」。同法第 18 條、第 19 條規定：「事業應採行

水污染防治措施；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象、

範圍、條件、必備設施、規格、設置、操作、監測

、記錄、監測紀錄資料保存年限、預防管理、緊急

應變，與廢（污）水之收集、處理、排放及其他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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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」、「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

（污）水，準用第 14 條、第 15 條及第 18 條之規定

」，同法第 47 條則明定罰則為：「污水下水道系統

違反第 19 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（下同）6 萬元以上

6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，屆期仍

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，按次處罰」。 

(二)再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2 條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理設施

應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，其規定如下：一、在最

大產能或服務規模下處理廢（污）水，均能使處理

後之廢（污）水符合本法及其相關規定。但排入污

水下水道系統者，應符合下水道法之規定。…」及

第 52 條第 1 項：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得繞流

排放。…」準此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法應採

行水污染防治措施，並應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，

其排放之廢 (污) 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，且頇經由

主管機關核准之放流口排放，不得繞流排放。 

(三)查桃園縣觀音工業區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原由

經濟部工業局（下稱工業局）所屬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

自行操作、維護及管理，因該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

人員不足，且進流水之水質及水量均超過其設計負

荷，致排放水水質不佳，並偶有溢流狀況發生，急

需辦理污水處理系統擴建及功能改善，並補充人力

，以維持正常操作營運。工業局乃於民國（下同）92

年底發包委託經營，93 年 4 月與榮工公司簽訂「觀

音工業區下水道系統營運中心委託經營契約書」，

委託經營範圍涵括觀音工業區內下水道系統（含雨、

污水系統）及污水處理廠之經營管理、操作維護及重

置擴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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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據審計部查報，依前揭工業局委託經營觀音工業區

污水處理廠之投標頇知第 10 條（三）之 5：「本區

污水處理廠部分處理系統及設備已達使用年限，處

理功能不佳，時有故障狀況發生…，投標廠商應於

簽約日起，立即進行相關系統與設備之檢修與汰舊

換新工作，此外經營機構並得檢討採用緊急處理技

術如投入生物製劑等方式，以提升污水處理廠處理

功能，避免因排放水無法達國家放流水標準而受罰

。」而榮工公司參投時提出之「觀音工業區下水道

系統營運中心委託經營工作計畫書」，對於各項設

備損壞狀況，列有規劃解決方法，惟對處理進流水

量超出既有系統處理容量之情形，僅敘明以往操作

經驗，超過負荷之進流水量部分，將適當調整調和

池之出水量，使達水量調節之作用，進流水量達

42,000CMD（立方公尺／日）時，操作狀況甚為困難；

並未對異常進流水量情形研訂相關因應措施。該公

司得標後，雖即進行系統改善，惟仍因放流水不符

標準等違反環保法規情事，自 94 年 5 月至 97 年 10

月陸續遭工業局罰款 280 萬元及環保單位罰款 183

萬 8 千元。顯示其相關設備改善計畫，未能有效提

升水質至放流水標準。又該公司發現當水量超過

41,000 CMD，且水中含有廢溶劑、重金屬（達進場限

值 10 倍以上時）及高濃度 COD（化學需氧量）時，將嚴重

影響污水處理廠之處理能力，甚至造成全廠當機。

為保護處理設施，該公司於 94 年下半年於調和池埋

設管線延伸至排放口，作為緊急處理措施；另 96

年下半年因市場上掩埋場及污泥再利用廠之許可證

到期，污泥清運作業未能順利發包，又曬乾床暫存

量接近飽和，乃於 96 年底埋設偷排污泥管線，在污

泥回流過量，系統無法負荷時，將部分未脫水污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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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處理後之廢水一起排放。 

(五)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根據民眾檢舉，於 97 年 8 月間

前往觀音污水處理廠稽查時，發現前述排放未經處

理之廢水及污泥埋設之暗管，同月 26 日至 31 日該

署再派員進行 24 小時駐廠查核，駐廠期間每 6 小時

採樣 1 次，共計採樣檢測 20 次，檢測結果共計 10

次檢測結果不符合放流水標準，不合格比例高達

50%，乃認定該污水處理廠功能不足。該署以榮工公

司未妥善處理廢（污）水、廢污泥及違法偷排，放

流水不符合放流水標準且設施功能不足等違反前揭

法令行為，卻坐收工業區內廠商繳納之污水處理系

統使用費，對其偷排所得之利益，依行政罰法第 20

條第 1 項不當利得之規定予以追繳 1 億 3,051 萬餘

元。 

(六)按榮工公司係屬國營事業，於受託經營觀音工業區

污水處理廠面臨水量、水質異常，及污泥超逾儲存

量，有影響污水處理設備正常運轉之虞時，不思依

前揭水污法等相關規定研謀改善措施，亦未與工業

局及環保單位妥為研商，以尋求合理可行之因應措

施，長期任由廢（污）水處理設施缺乏足夠之功能

及設備，致使排放廢污水長期不符放流水標準，且

未思改善之道，卻以違法偷埋暗管，率爾逕行排放

廢（污）水及未脫水污泥為之，致屢遭環保機關罰

款並追繳鉅額所得利益，影響公司聲譽及政府形象

甚鉅，並嚴重破壞周遭生態及污染環境，營運過程

確有失當，洵有違失。 

(七)綜上，榮工公司受託經營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

統及污水處理廠期間，未妥謀善策以改善設施功能

不足情事，致排放水質未達放流水標準，又逕行埋

設暗管排放未經處理之廢水及污泥，致屢遭罰款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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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繳鉅額所得利益，影響公司聲譽及政府形象甚鉅

，並嚴重破壞周遭生態及污染環境，殊有未當，洵

有違失。 

二、經濟部工業局暨所屬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，未妥予監

督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委託代操

作營運情形，致生設備功能長期不足，且有違法偷排

廢水及廢污泥情事，難辭監督不周之責，復遭環保機

關罰款並追繳所得回饋金利益，亦損及政府機關形象

，均非允當，核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(99年 5月 12日廢止)第 4 條

及第 63 條規定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為工業局，工業

區應依規定設置管理機構，辦理工業區供公共使用

之土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及相關服務

輔導事宜。同條例第 66 條規定：「工業主管機關開

發之工業區，其公共設施中之污水及廢棄物處理設

施，於必要時，得委託公民營事業建設、管理。」

再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2 條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理設施

應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，其規定如下：一、在最

大產能或服務規模下處理廢（污）水，均能使處理

後之廢（污）水符合本法及其相關規定。但排入污

水下水道系統者，應符合下水道法之規定。…」及

第 52 條第 1 項：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得繞流

排放。…」準此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法應採

行水污染防治措施，並應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，

其排放之廢 (污) 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，且頇經由

主管機關核准之放流口排放，不得繞流排放。而工

業局為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之

管理機構，負有使其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理設施應

具備足夠之功能及設備，且在最大產能或服務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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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處理廢（污）水，均能使處理後之廢（污）水符

合相關環保法令規定之義務。 

(二)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7年 6月間查獲工業局所轄

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，自 93

年委託榮工公司經營以來，因處理能力不足，致長

期違法排放未經處理之廢污水及廢污泥。該署以榮

工公司未妥善處理廢（污）水、廢污泥及違法偷排

，放流水不符合放流水標準且設施功能不足等違法

行為，卻坐收工業區內廠商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

用費，對其偷排所得之利益，依行政罰法第 20 條第

1 項不當利得之規定，予以追繳 1 億 3,051 萬餘元

。另該署認為觀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雖委由榮工公

司代為操作管理，惟工業局仍負監督管理之責，針

對其監督不周之責，再依行政罰法第 20 條相關規定

，追繳工業局所受榮工公司繳交之回饋金利得 147

萬餘元，再對其所屬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依違反水

污法第 47 條規定處以 60 萬元罰鍰。嗣工業局及觀

音工業區服務中心雖提起行政訴訟，惟經最高行政

法院分於 101 年、102 年間判決駁回在案。 

(三)審諸上情，工業局雖自 93 年 4 月起將觀音工業區污

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委託榮工公司代為操作

營運，惟仍應予監督管理，以善盡上開水污染防治

之法定義務，此最高法院判決中已有闡明。惟該局

未妥予監督代操作營運情形，亦未協助研謀合理可

行之因應措施，致生設備功能長期不足，且有違法

偷排廢（污）水及廢污泥情事，疏失之責洵堪認定

；復遭環保機關罰款並追繳所得回饋金利益，亦損

及政府機關形象，均有未當，核有違失。 

(四)綜上，工業局暨所屬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，未妥予

監督觀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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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操作營運情形，致生設備功能長期不足，且有違

法偷排廢水及廢污泥情事，難辭監督不周之責，復

遭環保機關罰款並追繳所得回饋金利益，亦有損政

府機關形象，均非允當，核有違失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李炳南、余騰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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